





动科〔2021〕4号

关于印发《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
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院内各单位：
《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方案》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
            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
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六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形势，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，推动我校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，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关于做好2021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的通知》（校研院〔2021〕8号），特制订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方案，启动2021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1、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
成立研究生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学院院长、分管院长、学位点负责人和行业专家等，统一规划和协调本院研究生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杨章平
成  员：夏泽清 陈国宏 龚道清 孙宏进 何旭平 姚 蕾 赵国琦 张晓君 
秘  书：张敬尧 

二、制（修）订范围
（一）畜牧学博、硕士工究生培养方案；
（二）畜牧学直博生培养方案；
（三）草学博、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；
（四）水产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；
（五）农业硕士畜牧领域研究生培养方案；
（六）农业硕士渔业发展领域培养方案；
（七）农业硕士农艺与种业领域研究生培养方案。
三、基本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高度重视编制工作。各学位点要做好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的调研和专家论证工作。各学科（专业）至少聘请3位相应学科（专业）的校外专家（博士授权点专家应具备博导资格，硕士授权点专家应具备硕导资格）进行论证，并形成书面论证意见。
（二）坚持分类分层培养。各学科（专业）根据学科（专业）特色和要求科学编制培养方案，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注重学术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注重职业发展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。体现贯通式培养的理念，科学衔接博硕士课程体系，避免重复和简单的延伸。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按一级学科修订。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按专业学位领域修订，同时应结合各教指委的最新指导性意见和学科特色。
（三）科学规范课程设置。各学科（专业）培养方案中的课程需按照《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》（2020版）进行设置和调整。所有课程均需落实教育部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有关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和要求，科学合理制订课程教学大纲，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课程教学中。专业学位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人才的新要求，开设与职业培养相关的前沿专题课。各学科（专业）原则上按照一级学科（专业）设置学科（专业）基础课程，大幅缩减专业选修课程，杜绝因人设课，原则上近3年未开设或不适应当前培养需要的课程不得列入2021版培养方案中。
（四）充分发挥专家智库作用。各学科（专业）应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科教产教融合、省委省政府校地共建合作等有关精神，进一步加强与大院名企协同育人工作，聘请产业教授、研究生工作站导师和行业专家参与研究生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、课程教学和研究生指导等培养全过程。
四、进度安排
（一）2021年4月20日前，学院布置各学位点培养方案修订工作。
（二）2021年5月5日前，在调研的基础上，充分论证，完成培养方案的制（修）订初稿和校外专家论证意见表。
（三）2021年5月10日前，召开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通过培养方案，报送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稿（电子版和盖章纸质版）和校外专家论证意见表3份。
（四）2021年5月11日-20日，研究生院初审，组织校内外专家审核，并进行意见反馈。
（五）2021年5月31日，根据反馈意见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，并报送修改后的定稿（电子版和盖章纸质版）。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